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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營企業將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光伏組件以及設計及裝置光伏系統。

3. 錦州陽光將持有合營企業之51%股本權益，而餘下49%股本權益則由合營企
業夥伴持有。合營企業之總投資額及註冊資本分別建議為人民幣100,000,000
元及人民幣 40,000,000元。本集團擬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其對合營企業
註冊資本之注資。

成立合營企業之原因

本集團為中國主要太陽能單晶硅錠及硅片製造商之一，主要從事製造太陽能
單晶硅錠及硅片，以及多晶硅廢料循環再用及加工業務。太陽能硅錠及硅片乃
用於製造屬太陽能發電系統重要部件之光伏電池。

建議成立合營企業能配合錦州市政府與本集團就於遼寧省錦州市發展 10兆瓦
建築一體化光伏系


